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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次要责任”≠“医疗事故罪”“次要责任”≠“医疗事故罪”
热点关注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尹晗 胡海燕）5 月 31 日，医方负“次要责任”医生

却涉嫌“医疗事故罪”的主人公，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温红主任医师迎来

了一审无罪判决。从2016年2月事发至今已时隔七年，她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今年 4 月 12 日，本案在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引起了医疗行业

媒体、自媒体的广泛关注。

“因‘医方负次要责任’而涉嫌医疗事故罪并进展到审判阶段的案例极其罕

见”，受中国医师协会委派、担任温医生辩护人的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李

惠娟律师在接受《医师报》采访时表示：诊疗行为的当与不当，甚至罪与非罪，

当罚则罚，罚如其分，业内绝不应袒护姑息；但，对于尚属专业水平高下之异而

非违规违法之错，也理当获得法律保护以免遭不白之冤！本案涉及医生接诊危重

症患者的高风险行为，关乎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医生执业的正当权益的双重保护。

2022 年，温医生在寄送给《医师

报》的一封求助信中写道：“我科因

所收治的一名急性白血病（高危）死

亡引发纠纷，经鉴定为‘医方负次要

责任’，医院民事赔偿终结后，我却

因身为医疗组长被以涉嫌医疗事故罪

刑事立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三百三十五条有关规定，原本

公安机关依法初步侦查便可获得本例

‘非罪’的边界即‘次要责任’，就

如同‘1+1≠10’，次要责任≠犯罪，

并当予以撤案，但公安、检查院直接

移送法院！随即患方刑事附带民事诉

讼向我索赔 140 余万！本人不堪 5 年

来‘准戴罪’身份的煎熬和愈来愈烈

的折磨才鼓足勇气打扰诸位。特借业

界媒体向行业同仁求助，以阻止此错

案‘最后一步’的铸成。”

温医生介绍，2015 年 12 月 7 日，

时年 13 岁患儿林某某因急性淋巴白

血病（高危）至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儿科治疗，后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

于 2016 年 2 月 19 日去世。尽管急性

白血病属于高死亡率的恶性疾病，但

她和同仁们非常理解孩子的父母难以

接受丧子之痛及对死因提出异议，并

在随后的鉴定与民事诉讼中予以充分

配合。

2017 年 5 月，经湖南省湘雅司法

鉴定中心鉴定，医方负次要责任。据

此，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9 月一审判决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承担次要责任，赔偿患方53万余元，

患方不上诉接受赔付结案。

正当温医生认为此事已经结束，

自己终于可以恢复正常工作时，却迎

来了更大的风波。

当地派出所受理患儿父母的控告

并刑事立案，厦门市医学会 2018 年

11 月做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一级

甲等医疗事故，医方负次要责任。又

一“次要责任”的鉴定即意味着加强

版的“非罪”铁证之后，思明区检察

院理应纠错止步，但却恰恰相反，将

错误又递进一步，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批准逮捕并移至法院。

本案原计划于 2022 年 9 月 6 日在

厦门市思明区法院公开开庭，但因疫

情原因未能正常进行。这让温医生感

到“身心俱疲”。如今，通过多方努

力，温红医生终于迎来了无罪的判决，

守得云开见月明。

中国医师协会一直致力在自律与

维权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本案委派该协

会维权委员会成员、以援助“受害医生”

被业界熟知的李惠娟律师，前往福建援

助温医生正是如此。

尽管温医生迎来了一审无罪的判

决，但是因“被涉嫌医疗事故罪”事件

所产生的对个人、集体甚至行业的本不

应有的负面影响却难以消除。长期失去

自由对温医生的折磨、同事们因此再面

对危重病患“本能地望而却步”的后果

将继续存在，最终也势必殃及广大患者

的健康权益。

因此，医师自律与维权的路还很

漫长，医师在认真履行诊疗义务的同

时，如何获得相应的法律保护，尤其

是避免如此“轻易”地“被刑法化”，

避免像温医生一样

被无中生有之“罪”

折磨数年之久才获

“无罪”，值得深

思和研究。期待相

应法律制度愈加健

全，执法体系愈加

完善，温医生的遭

遇不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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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缺斤少两”  三倍赔偿“缺斤少两”  三倍赔偿
▲ 锦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学友

相比于其他消费服务，医疗服务

事关民众的健康权、身体权、生命权，

因此，国家法律法规对医疗服务提出

更高的服务质量要求，对于“缺斤少两”

医疗服务行为，无论是否给患者造成

损害后果，一律实行零容忍！

中药缺少一味处方药材中药缺少一味处方药材
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案例  胡老伯到某中医医院就医，

开了7副中药，共计支付药费700元。

胡老伯取药回家后，发现医院给付的

中药中缺少处方载明的一味红花药材，

立即找到医院，要求医院退还药费并

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医院认为付药

疏忽仅仅是一般过失，只同意将缺少

的一味红花药材补上，不同意赔偿。

经胡老伯起诉，法院最终判决该医院

承担药费价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说法  胡老伯到某中医医院就医并

购买中药，双方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

系，医院向胡老伯交付的药品中缺少

中药材红花，是医院应当作为而不作

为导致，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相关规定且其行为构成欺诈，

应当承担药费价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

责任。

“变更”矫形器型号系欺诈“变更”矫形器型号系欺诈
三倍赔偿必须承担三倍赔偿必须承担

案例  周阿姨到某口腔门诊部就

诊，经咨询，最终选择了国产某型

无托槽隐形牙颌畸形矫形器（冠军

版）全口正畸治疗方案，并按照约定

支付了 28000 元的费用。某口腔门诊

部在其后给周阿姨的诊疗过程中没有

使用冠军版，而是代替使用了价格为

21600万元标准版。后经周阿姨起诉，

法院判决某口腔门诊部经营者赔偿周

阿姨三倍损失，共计 8.4 万元。

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

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

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

费用的三倍。某口腔门诊部用低价的

标准版“冒充”冠军版使用给消费者，

存在明显的欺诈行为，应当依法承担

三倍的赔偿责任。
医生多点执业突发疾病死亡是否属于工伤？医生多点执业突发疾病死亡是否属于工伤？

▲ 医法汇医事法律团队  张勇

案情简介  钱医生生前系某集团医院

麻醉科注册执业医师，并与某民营医院公

司口头协商，为该医院开展麻醉业务，麻

醉师主要由钱医生亲自担任，有时则由钱

医生聘请其他麻醉师来操作。由民营医院

每月固定支付钱医生 6000 元，且不管理

钱医生考勤。

一次，钱医生在该民营医院工作时突

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其家属认为钱

医生与民营医院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向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而

民营医院则认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并

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

中的劳动者要受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约

束，而钱医生只需要提供麻醉师支持，无

需按时出勤，并可以请其他人代替自己作

为民营医院的麻醉师，不符合劳动者的特

征。集团医院为钱医生第一执业地点的医

疗机构，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民营医院

则为钱医生多点执业的其他医疗机构，双

方应成立劳务关系。虽然钱医生的多点执

业行为未经注册或备案，但不影响其多点

执业的性质，判决钱医生生前与民营医院

公司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钱医生家属不服，提起上诉，经二审、

三审，维持原判。

法律简析  医师多点执业过程中，其

与主执业医疗机构和多点执业的医疗机构

之间的劳动关系如何认定，目前《中华人

民共和国医师法》的相关配套规定尚未出

台，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往往依据原

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关于推进和规范

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的规定来区分

医师多点执业中的用工关系。即医师与第

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存在的是劳动关系。

劳务关系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平等

主体，建立的一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劳

务合同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形

式和其它形式，双方是平等的民事权利义

务关系，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或

是特定的劳动服务，用工者依约向劳动者

支付劳务报酬。在劳务关系中，双方之间

并不具有劳动关系中的管理与被管理、支

配与被支配的基本特征。

因“次要责任”却涉嫌“医疗事故罪”的温医生一审被判无罪


